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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明确相关人员的经济责任，防止利用原始凭证进行舞

弊，修订后的《会计法》第十四条第四款增加了对原始凭证

错误更正的规定：一是原始凭证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

，随意涂改原始凭证即为无效凭证，不能作为填制记帐凭证

或登记会计帐簿的依据。二是原始凭证所记载的内容有错误

的，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正，更正工作必须由原始凭

证出具单位进行，并在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；重新

开具原始凭证也应当由原始凭证出具单位进行。三是原始凭

证金额有错误的不得更正，只能由原始凭证出具单位重开。

因为原始凭证上的金额是反映经济业务事项情况的最重要数

据，如果允许随便更改，易产生舞弊，不利于保证原始凭证

的质量。四是原始凭证开具单位应当依法开具准确无误的原

始凭证，对于填制有误的原始凭证，负有更正和重新开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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